



	
高顿咨询服务方案

	服务内容
	M云-进阶;

	
服务明细
	服务期内，甲方可享受的服务内容包括：
1、 M云学习平台6个学员帐号+1个管理员账号权限。
2、 M云平台课程内容包含精品直播、专题提升、前沿热点小课、遇见大师专栏、税务名家专栏、新政速递专栏、训练营、中国大陆税收政策解答、资讯等财务团队学习内容。
3、 M云平台功能包含自主学习功能、平台基础功能、学习管理功能（测评、培训中心、数据中心等）、自定义三级域名及logo等。

	合作费用
	19,800.00元；（壹万玖仟捌佰元整）

	支付方式
	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2024-10-31前，将198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形式，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乙方可根据甲方需要开具发票。

	
收款账户
	开户人：上海高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上海市不夜城支行
帐 号：1001258209300348842

	服务期限
	M云-进阶自2025-1-1起，至2025-12-31




 (
上海市虹口区
中山北一路121号上海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B1栋5层
高顿咨询邮箱：
vip@goldenfinance.com.cn
)
特别提示：本合作服务协议（下称“本协议”）双方为高顿（下称“高顿”或“乙方”）与购买高顿财税咨询服务或课程的客户（下称“客户”或“甲方”），双方通过电子签约或纸质盖章的形式签署本协议，即意味   着双方已阅读本协议内容，并对协议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全部知晓且充分理解，同意接受本协议约束。如不同意本协议的任何内容，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


一、服务概述

甲方自愿购买乙方的财税咨询服务。具体服务内容详见《高顿咨询服务方案》


二、双方权利义务

2.1 本协议签订且甲方支付相应的款项后即有权享有本协议约定的服务；	Comment by Cindy: 与前表内容不一致，请确认一个。

2.2 乙方应保证有相应的资质提供本甲方所购的课程或服务，如因乙方资质问题导致甲方无法享受相应服务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乙方应自本合同终止之日起五日内退还培训费且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3 本协议签订后，甲方需要提供对接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给到乙方，用于接受乙方有关服务提供的各项信息。该会员联系人作为甲方授权人，可以以邮件、微信等书面形式指定甲方员工参与所购乙方课程。如联系人发生变更的，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损失；

2.4 甲方可根据所购课程的课程安排选择是否参加。因部分课程存在参课人数限制，如甲方选择参加某一课程的，应当及时通过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确保参课席位；

2.5 甲方选择参加的课程如有配套课程讲义、资料的，将由乙方负责提供；

2.6 甲方参加乙方线下课程的，甲方在课程开始前应当告知甲方人员遵守乙方课程现场的管理规定，听从乙方现场主管人员的安排。如因甲方人员违反相应规定影响其他参课人员的 ，乙方有权终止甲方人员的参课资格；

2.7 如由于乙方组织原因而导致的课程时间变更或取消，乙方需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甲方，并重新安排授课。若甲方无法在调整后的时间参课，双方可协商退还相应费用或调整为其他课程；

2.8 甲方购买的服务包含网络课程的，乙方应保证线上平台的运营稳定。如遇系统更新或维护升级等情况，应当提前告知甲方；

2.9 甲方在参课过程中不得对乙方的课程进行拍照、录像、恶意复制等行为；
2.10 本协议生效后，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将所购的服务、课程转让给第三方；

2.11 如双方未达成其他约定的，《高顿咨询服务方案》中所载的所有服务、课程权益将在服务期限到期后终止。


三、违约责任

3.1 协议订立后，除不可抗力情形，如任何一方要求单方面提前终止本协议，则需向另一方按合作费用的
20%支付违约金；

3.2 如遇战争、自然灾害、地震、火灾、雪灾、暴风雨、政府禁制、电力系统、讲师生病等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甲乙双方不能履行本合同义务的，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事情发生之日起5天内以书面或电话形式提前通知另一方，并及时出具上述事件发生的证明文件，则其可就因不可抗力而造成的违约情形免

责；

3.3 双方应当尊重和维护对方知名度，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在对外宣传、报导中可互相提名，、可使用在课程、活动中的相关图片和视频，但不得基于恶意的宣传和报导的目的。双方应当尊重和维护对方及其所经营产品的形象和声誉。任何一方违反本条约定，应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责任，并赔偿对方因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


四、保密条款

任何一方均有责任对本合同所涉及的所有条款及从对方所接收到的资料保守秘密，不得透漏给第三方。如任何一方违约并造成对方损失，需向对方赔偿造成的损失。


五、知识产权

乙方提供的课程资料及内容的知识产权归乙方所有，未经乙方书面允许，甲方不得对课程现场进行录音、录像等任何形式的复制活动，不得私自对课程资料和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或用于其他用途。


六、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6.1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免歧义，不包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律，双方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6.2 如双方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甲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协议构成及生效

7.1 本协议由《高顿咨询服务方案》及《通用服务条款》构成，两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2 本协议于双方盖章后生效；

7.3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方执有一份，乙方执有一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本协议其余未尽事宜，双方可行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八、补充条款

本合同需要补充相关条款，补充条款约定如下： 本合同无补充内容 。


（以下无正文）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高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高顿咨询章）

签订时间：年月日	签订时间：	年 月日
